
2018年第 52號號外公告

社團條例 (第 151章 )

(按第 8(2)條作出的命令 )

藉行使《社團條例》第 8(2)條賦予保安局局長的權力，我現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黨在香港運
作或繼續運作。

 此命令一經在憲報刊登，即行生效。

2018年 9月 24日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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